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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亚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了
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各行政机关分工
合作更顺畅，信息共享更便捷，守住了
烟火气，也守住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魏
都区南关街道七一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马静与魏都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访食品
摊位时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
问题，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危冷暖，
一 头 连 着 社 会 的 和 谐 稳 定 和 长 治 久
安。素有“莲城”美誉的许昌，2024 年
蝉联河南省最宜居城市榜首。这份宜
居底色深深浸润着检察为民的法治清
韵。近年来，许昌市检察机关紧盯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侵害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严重损害社会公益的突出问题，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实人民群众
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乡亲们喝上放心水

“以前烧的开水总有股怪味，现在
终于喝上放心水了！”夏收时节，河南省
鄢陵县陶城镇明理村村民老李拧开自
家水龙头，清澈的水流倾泻而出，前来
回访的鄢陵县检察院检察官露出欣慰
的笑容。

2025 年 2 月，“益心为公”志愿者向
鄢陵县检察院反映农村供水不稳定、水
质差问题。该院立即对辖区 12 个乡镇
39 家农村水厂进行排查，发现部分水
厂使用过期消毒试剂、取水口周边垃圾
随意堆放、卫生许可证缺失、从业人员
未办理健康证等问题。3 月 28 日，鄢陵
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帮助相关职
能部门厘清权责边界。随后，该院牵头
召开专题座谈会，聚焦卫生许可与健康
证办理堵点，梳理出近 10 项问题清单，
为精准制发检察建议奠定了基础。

4 月 1 日，鄢陵县检察院依法向相
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组织
开展农村供水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完
善长效管护机制。相关职能部门高度
重视，出台《鄢陵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
制度》，制定“一问题一清单”动态管理

方 案 ，强 化 卫 生
巡查与水质检测。5 月 30 日，
收到检察建议书面回复后，鄢陵县检察
院跟进监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指导农
村水厂实施水源井建设、水泵设备升级
等工程，惠及村民 2.5万余人。

今年以来，许昌市委、市政府将解
决 农 村 供 水 问 题 提 升 至 战 略 高 度 。
2025 年 3 月，《许昌市 2025 年度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工作方案》出台，将“持续推
进农村供水‘四化’”置于十件重点民生
实事之首。

6 月 6 日，许昌市检察院依法向许
昌市水利局、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宣告送
达检察建议书，建议两家行政机关全面
有效履行职责，加强协作，依法处置违
法情形，加强农村供水卫生监管和水质
监测，提升农村供水机构管护能力。

针对群众关注的电力、燃气、电动
车、消防、特种设备安全隐患突出问题，
许昌市检察院与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建立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对住宅小区、
养老机构、乡镇饭店开展大排查。许昌
市两级检察院发现案件线索并督促整
改 55 件，消除安全隐患 443 处，推动 47
个场所规范消防管理，为群众安居加了
一道保险。

消费者体验预付无忧

“目前，全市预付卡纠纷投诉量下
降了七成，效果非常明显。要感谢检察
院关注预付式消费投诉，督促职能部门
依法全面履职。”6 月 26 日，许昌市检察
院检察官回访许昌市 12345 政务服务
热线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张莉向检
察官反馈了情况。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吸引顾客推出
各种优惠充值活动。预付消费模式在
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同时，问题也随之
而 来 ，如 商 家 闭 店 跑 路 、退 卡 退 款 难
等。2024 年上半年，许昌市 12345 政务
服 务 热 线 共 受 理 预 付 卡 类 纠 纷 投 诉
554 件。2024 年 7 月，许昌市检察院请
示河南省检察院得到批复，决定立案调
查，查实许昌市有 6 家企业存在不向商
务部门备案发卡情况、不签订购卡协
议、不执行预收资金存管规定等问题。

2024 年 8 月，许昌市检察院与许昌

市商务局
进 行 磋 商 。 同 年 11
月，该院组织公开听证会，参考听证
意见，依法向许昌市商务局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该局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及时
依法处置相关违法情形；对全市发卡企
业开展全面排查，进一步完善商业预付
卡行政执法工作；与市场监管部门加强
协作，强化商业预付卡长期有效监管。

收到检察建议后，许昌市商务局印
发文件，全面部署发卡企业底数排查和
备案管理工作。截至 2025 年 5 月，许昌
市商务部门共开展相关检查 20 次，对
已备案的 34 家企业中不符合发卡条件
的停用、注销 4 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新增备案 23 家。纳入备案监管范围的
企业发卡数量增加 25 万张，纳入监管
资金总额增加 2647 万元。

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就是检察履
职的重点。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广泛
关注的“医食住行”相关问题，许昌市检
察机关坚持一体履行“打击、预防、教
育、监督、保护”职能，在依法严厉打击
犯罪的同时，不断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
的协作配合。2024 年以来，许昌市检
察机关起诉涉医保类诈骗案件 9 件 43
人，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销售伪劣
产品类犯罪 50 人，办理食品药品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 70 件；运用“网约车、出
租 车 从 业 人 员 资 格 禁 止 类 案 监 督 模
型”，监督交管部门依法清理从业禁止
人员 119人。

绘就绿水青山生态画卷

进入 6 月，“莲城”许昌的护城河、
天宝河、饮马河等河湖水系里，荷花、睡
莲悄悄绽放。人在岸边走，如在画中
游。河畅、湖清、水净、岸绿、景美的生
态画卷令人陶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许昌市检察机关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与职
能部门的协作联动，建立公益诉讼检察
与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协作机制，通过提
起公益诉讼、制发检察建议等推动相关

问题得到整
改。2024 年以来，许昌市
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 125 起，向行政机
关提出检察建议 89 件，向
法院提起诉讼 12件。

2024 年 2 月，许昌市检察
院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
中央环保督察问题线索：长葛市
有 7 家企业违规新增产能、违法排
污、不落实应急减排措施。该院检察长
赵艺林高度重视，要求分管院领导组织
两级检察院公益诉讼业务骨干集中研
判，并与长葛市政府及主管部门对接。

经实地走访调查，许昌市检察院认
为当地行政机关对涉案 7 家企业已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违规新增产能等问题
已经陆续整改到位，但其中 4 家企业在
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的违法排污行为
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 2024 年 4
月依法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案过
程中，该院坚持惩治犯罪与生态环境修
复并重，统筹考虑 4 家企业的主观故
意、违法行为次数等因素，决定区别适

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对 2
家企业适用双倍惩罚性赔偿，对另外 2
家企业适用一倍惩罚性赔偿，同时与林
业、公园管理部门商定生态修复方案，
引导涉案企业开展替代性修复。

2024 年 6 月至 8 月，许昌市检察院
陆续对 4 家企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同年 8 月至 10 月，4 起案件先后宣判，

检察机关主张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评
估费及惩罚性赔偿共 56 万余元，全部
获得法院判决支持，涉案企业均未上诉
并积极履行判决。该案相关经验做法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南省检察院转
发。今年 6 月，其中一起案件入选河南
省高级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审判典型
案例。

守住烟火气，也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河南许昌河南许昌：：高质效办案回应民生关切做实检察为民高质效办案回应民生关切做实检察为民

眼镜店医疗器械专柜中隐形眼镜
陈列规整，柜台上方均“亮出”《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近日，许昌市魏都区
检察院检察官对辖区无证经营隐形眼
镜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未发现
违规销售隐形眼镜情况。

隐形眼镜专业名称为角膜接触镜，
因直接覆盖在角膜表面，与眼组织紧密
接触，被列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者
须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方可售
卖，并将其置于医疗器械专柜中。2025
年 1 月，魏都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
检察职责中发现，辖区有经营者在未依
法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售卖隐形眼

镜，这些隐形眼镜被藏在柜台隐蔽处，
甚至随意堆放在快递盒子中。

“未经许可销售隐形眼镜不仅扰乱
医疗器械市场秩序，还可能因为产品质
量问题增加消费者角膜损伤、视力下降
等健康风险，相关领域亟须加强监管。”
据此，魏都区检察院决定对违规销售隐
形眼镜问题立案调查。今年 2 月初，该
院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建议其依法处理违法违规经营隐形眼
镜及相关产品的经营主体，加大对辖区
眼镜店、视力矫正机构的监管力度，严
防问题反弹；同时向经营主体、消费者
普及医疗器械相关法律知识，保障广大

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检察建议推动下，魏都区市场监

管部门自 2 月 21 日起开展了为期一个月
的隐形眼镜经营环节专项整治行动，全
面排查违规经营问题，组织经营主体进
行自查，对辖区 343家医疗器械经营单位
相关负责人开展培训，进一步强化经营
主体的守法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出 28家违规眼
镜店。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 28家眼镜店
店主进行约谈，送达《守法经营告知书》，
责令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今年 4月，
魏都区检察院接到市场监管部门书面回
复，28家问题商户已全部完成整改。

推动开展违规售卖隐形眼镜专项整治

“ 因 为 一 时 冲 动 造 成 这 样 的 后
果，我们都悔死了，今后一定引以为
戒。”近日，在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组
织的公开听证会上，张某、刘某恳切
地说。经过讨论，听证员一致认可检
察机关拟对张某、刘某作出相对不起
诉的决定。

张某、刘某来自同一个广场舞队
伍。该队伍经常在建安区某广场跳
舞，因为音箱音量问题，与王某所在
的 另 一 支 广 场 舞 队 伍 积 怨 已 久 。
2024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两支广场舞
队伍再次发生矛盾。因为相距较近，
王某所在队伍音箱轰鸣，音量几乎吞
没了张某、刘某所在队伍的音乐。张
某将自己队伍的音箱向王某队伍的
方向推近了一些，王某不甘示弱地将
音箱推回，双方开始激烈争吵，并很

快发展为肢体冲突。王某一拳打在
张某头部，张某立即还击，刘某也加
入打斗。最终，王某被诊断为肋骨骨
折，伤情达到轻伤二级。2024 年 10
月，当事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张某、刘
某向王某赔偿 18 万元，得到王某的
谅解。

2025 年 3 月，公安机关以张某、
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建安区检察
院移送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全面、
细致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认为张
某、刘某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
度良好，具有自首、主动赔偿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等情节，拟对二人作相对
不起诉处理。考虑到案件起因是两

支广场舞队伍由来已久的音箱音量
纠葛，着眼于从根源上消除矛盾，办
案检察官没有草草作出处理决定，而
是组织召开了一场公开听证会，邀请
人民监督员、政协委员、公安机关办
案人员及案件当事人参加，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动手带来
的后果要么是进医院，要么是进法
庭，没有谁是赢家。有事可以商量，
或者请求管理部门协调解决，因为一
时冲动伤人害己，太不值得了。”听证
会上，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当事双
方均表示要吸取教训，带动两支队伍
以和为贵，跳“和谐舞”。

把广场舞跳成“和谐舞”

“卫生费到账了。”“发体检通知
了。”近日，河南省长葛市多家幼儿园
女职工喜事连连。这份喜悦的背后，
是长葛市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小切
口”撬动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大民
生”的法治实践。

今年 3 月，长葛市检察院在开展
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专项行动中发现，
辖区 4 家民办幼儿园聘用女职工比
例高达 98%，却普遍未依法落实《河
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

“用人单位应对在职女职工每人每月
发放不低于 35 元的卫生费”和“每年
为女职工安排一次妇科检查”的硬性
要求。3 月 18 日，长葛市检察院决定

立案调查。检察官实地走访多家幼
儿园，调取职工名册、工资福利发放
清单、体检档案等，询问女职工、用人
单位负责人，核实情况，固定证据。

3 月 27 日，长葛市检察院向长葛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发检察
建议。长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立即约谈涉案 4 家幼儿园，要求其
限期整改。但整改工作并非一帆风
顺，有的幼儿园以“财务紧张”为由拖
延行动，有的甚至声称“行业惯例如
此”。长葛市检察院牵头人社、教体、
工会、妇联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办
案检察官现场出示证据，明确相关用
人单位损害女职工权益的事实，强调

整改的必要性、严肃性。
4 月 20 日，4 家涉案幼儿园将总

计 11900 元卫生费打入 170 名女职工
的工资账户，1 家幼儿园组织女职工
进行了体检，其余 3 家幼儿园也制定
了体检计划。随后，长葛市检察院加
大工作力度，推动职能部门组织长葛
市 127 家幼儿园开展专项整改。4 月
以来，该市 2270 名幼儿园女职工均按
月收到不低于 35 元的卫生费，女职
工体检也在陆续安排中。

6 月 4 日，长葛市检察院邀请 3 位
长葛市人大代表，会同教体、妇联、工
会相关负责人验收整改效果。人大代
表随机抽查后表示：“这才是真整改！”

“这才是真整改！”

盛夏时节，在河南省禹州市朱阁镇
大墙王村创业大道路段，墨玉色的路面
坚 实 平 整 ，车 辆 穿 梭 不 息 ，畅 通 无 阻 。
许昌市人大代表耿亚伟告诉记者：“这
段 路 挖 开 之 后 就 停 工 了 ，路 上 全 是 坑
洼 、凹 面 、断 口 ，来 往 车 辆 都 要 小 心 行
驶，如今总算修复了。”

问题路段属于省道 S228 禹州段改
建工程，长约 10 公里。2024 年 10 月开
工建设后，因原材料供给渠道不畅、施
工企业资金困难等问题，长期处于停工
状态，群众反映强烈。接到线索后，禹
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实地调查，发现该路
段已铣刨路面层，路面坑洼不平，坑深

30cm 左右的陡坎有 18 处，未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或防护措施，存在安全隐患。

2025 年 4 月 14 日，禹州市检察院邀
请道路交通部门召开座谈会。经确认公
益受损事实、说明法律规定、告知社情民
意，检察机关与道路交通部门达成整改
共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禹州市检察
院依法督促道路交通部门履行公路监督
管理职责，厘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在省道 S228建设过程中的安全生
产责任，对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道路交通部门积
极制定修复方案，及时修复路面 1.5 万余
平方米。随后，禹州市检察院依托府检

联动机制，协助道路交通部门针对施工
问题积极汇报，取得禹州市委、市政府
支持，帮助施工单位破解资金困局，促
成整改工作全程顺利推进。5 月 16 日，
禹州市检察院协同道路交通部门对道
路修复结果进行验收，确认省道 S228 禹
州段改建工程铣刨路面已完成修复，道
路平整通畅。

5 月 21 日，禹州市检察院组织公开
听证会，就该案整改效果进行评估。听
证员认为，省道 S228 禹州段公路整改效
果良好，群众出行安全得到保障。道路
交通部门表示，将以该案为鉴持续改进
工作，多措并举服务好群众出行。

坑洼路段修复后畅行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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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统筹：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胡庆标 张洺瑞 蔡艺婷 范磊
张萌 王丽婷 罗羽格 李玖丽 肖鸣 赵梦阳

“我的账户已经解封，要不是你们查
清 来 龙 去 脉 ，我 这 黑 锅 恐 怕 要 背 一 辈
子。”近日，家住河南省襄城县的张某激
动地向襄城县检察院检察官表示感谢。

事情还要从 5 年前说起。2020 年，杜
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将赵某和张某告上法
庭。杜某称，赵某向自己借款50万元，并要
求将款项打入张某账户。最终，这笔钱由冯
某转账至张某账户。杜某要求赵某偿还借
款，张某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二审、再审均
败诉后，杜某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张某诉
至法院，要求其返还50万元。一审败诉后，
杜某上诉，许昌市中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襄城县法院重审支持了杜某的诉求，判决
张某向其返还50万元。张某申请再审被驳
回，向襄城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调取关联诉讼卷宗，审查张某提供
的账本和银行交易明细后，办案检察官
发现龚某曾向张某所在公司借款 50 万
元，再询问龚某，进一步得知龚某只是介
绍人，这笔借款还有中间人王某和巴某，
二人的陈述与龚某所言相互印证。原来，
赵某因资金短缺，通过王某、龚某、巴某
辗转联系到某公司负责人，该负责人同
意借款后，让下属张某为龚某办理借款
手续，并将 50万元款项打入赵某账户。

掌握上述情况后，检察官再次询问赵
某，赵某终于承认自己曾通过王某、龚某
向张某所在公司借款 50万元。为了还款，
他向杜某借钱，并提供了张某的银行账户。
杜某资金不足，转而找到冯某，最终由冯某
向张某账户转账50万元。种种线索表明，张
某账户收到的50万元，实为赵某对张某任
职公司的还款。

2024年 6月，襄城县检察院以新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法院制发再审检
察建议。2025年 4月 30日，法院采纳检察
建议，撤销张某向杜某返还 50 万元的原
民事判决。

抽丝剥茧为当事人揭掉黑锅

图①：6月 20日，河南省鄢陵县检察
院检察官在辖区某水厂对水质进行取样
检测。

图②：6 月 13 日，河南省禹州市检
察院检察官来到朱阁镇大墙王村创业
大道路段，确认路面通行条件良好。

图③：近日，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
检察官回访某幼儿园，向女职工了解卫
生费发放情况。

6 月 17 日，许
昌市魏都区检察

院检察官走访某眼镜
店，对无证经营隐形眼镜问
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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